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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

(2)刊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

及

(3)董事會會議日期

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

福森藥業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之董事（「董事」）會

（「董事會」）宣佈，由於二零二零年一月爆發新型冠狀病毒，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業績審核程序尚未完成，原因為河南省人民政府

就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實施檢疫規定，以致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畢

馬威」）自二零二零年二月起無法安排其員工前往中國內地河南進行實地審核工

作。鑑於審核程序尚未完成，本公司無法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刊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

於本公佈日期，由於為防範更多新型冠狀病毒病例從境外輸入，檢疫規定持續生

效，故畢馬威無法就安排其員工前往中國內地河南進行實地審核工作制定時間

表，致令董事因未能取得畢馬威同意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預定公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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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

為盡量避免影響本公司股份買賣，並同時確保本公司股東及投資大眾能繼續接收

充足資訊以便作出知情投資決定，董事已決定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刊發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

董事會會議日期

董事宣佈，將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二）舉行董事會會議，以（其中包

括）批准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及考

慮派發末期股息（如有）。

承董事會命

福森藥業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曹長城

香港，2020年3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曹長城先生（主席）、侯太生先生、遲

永勝先生、孟慶芬女士及曹智銘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施永進先生、何家進先

生及李國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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